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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之探討 

摘  要 

1977 年 12 月韓國存款人保護法（Depositor Protection Act）（簡稱存款法）修訂，原

有依據保險法處理保險業破產之保險保證基金，遂於 1998 年 4 月正式被統合於韓國存款

保險公司。自此韓國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正式納入韓國存款保險公司體系內，此

種獨特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不僅有別於其他各國保險業破產處理機制，更是全

世界極為罕見之特例。  

基本上，韓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之運作，主要秉持下列四大原則：（一）最小

費用原則（Least Cost Principle）、（二）損失分擔原則（Loss sharing Principle）、（三）自

力救濟原則（Self Help Effort Principle）、（四）透明客觀原則（Transparency objectivity 
Principle）。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基於上述原則對破產保險公司提供資金援助，不致有資金

不足之缺憾，使得過去在處理保險公司破產過程中呈現相當績效。此種獨特處理機制與

處理原則，對於正值朝向保險國際化、自由化之我國而言，提供檢討我國現行保險業破

產機制絕佳機會，俾使我國在建構一套完善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時，能充分發揮保

障保單持有人最大利益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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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韓國自 1993 年即以加入 OECD 為目標，積極進行放寬金融機構之相關規範。因此，

不僅是銀行，或是財閥較易介入之綜合金融公司（Non-Bank），都從海外調度資金來提

供企業所需，導致 1990 年代金融機關之資金供給量急速擴大。然而，至 1990 年代後期，

韓國之經濟成長力逐漸鈍化，企業獲此資金卻變成過剩之設備投資。因此，企業經營不

振，直接影響綜合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之信用，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造成韓國於 1997
年 11 月必須接受 IMF 等資金援助之局面。在如此之金融、經濟危機情勢中，佔金融機

構 29%比率之綜合金融公司，共有 610 家在 2001 年底遭受接管之命運。此外，保險公

司亦在金融監督委員會提出「保險公司經營改善措施（1998）」之後，以壽險公司為主之

許多保險公司被迫倒閉。當時雖然許多金融機構被迫接受接管處分，但日後反而脫胎換

骨、快速恢復，因而對其處理方式多為正面之評價。  

1997 年 12 月韓國修訂存款人保護法，將原有依據保險法處理保險業破產之保險保

證基金，於 1998 年 4 月正式被統合於韓國存款保險公司。自此韓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

制度正式納入存款保險體系內，而此種獨特之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更是全世界極

為罕見之特例。本文將扼要述及韓國保險公司監理制度，並從其法令、實務上介紹保險

公司破產處理機制。  

貳、保險公司之監理制度 

一、概述  

韓國係以保險法作為保險監理之重要法律依據。在 1962 年以前，韓國保險法是直接

爰用日本保險法，而現行韓國保險法亦仿效於日本保險法。過去，韓國之金融制度曾被

形容為「官治金融」監理模式，一直採用非常強力之事前監理制度。然而，現在因對保

險業進行放寬鬆綁政策，監理制度亦由原來之事前監理轉變為事後監理。  

二、主管機關  

在 1997 年以前，保險公司一直係由在中央行政機關擁有絕對權限之財政經濟部（相

當於我國過去之財政部）所監督。不過，藉由金融危機之契機，於 1997 年 12 月訂立「金

融機構設置之相關法律（金監法）」，透過此法而新設對整體金融機構作綜合監督之「金

融監督委員會」與「金融監督院」，並將保險公司之監督權限，從原來財政經濟部移轉至

新設之兩個機構（參照圖 1）  

再者，雖然財政經濟部現在已沒有直接監督金融機構之權限，但在金融相關法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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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存款保險公司對破產金融機構進行資金援助之權限上，仍保留既有之相當權限。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法律條文編號，無代號者為保險法、「Y」為「存款者保護法」、「K」為「金融監督機構  

設置相關法律」。  

圖 1 韓國金融監督機構之組織  

(一) 金融監督委員會  

金融監督委員會為具有施行或修訂管理金融機構相關法規、並交付、撤銷保險公司

執照或認可法律規定之各種業務權限之機構。其為國務總理所直轄之行政機構，但為確

保其獨立運作之性質，故採行委員會組織型態（金監法第 3 條）。委員由金融監督委員會

之委員長、副委員長及財政經濟部次長、韓國銀行副總裁、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等九名

總統  

國務總理  

青瓦台 (總統府)

國務委員  

中央行政機構  17 部‧ 2 處‧ 16

國務總理直屬行政機構  11 機構  

財政經濟部  

公共資金管理委員會  

存款保險公司 (KDIC) 

(無資本特殊法人 ) 

財產保險公司、人壽保險公司(股份公司、相互公司) 

金融監督委員會 (FSC) 

總 裁 推 薦 、 理 事 指

名、預算承認等  
名間人士  

公務員  

保險費等  
保 險 金 支 付

金融監督院(FSS) 
院長兼任金融監督委員會委員長

(K58‧59)檢查報告

監督權限

保險執照 (5) 

增資命令 (6) 

健全化命令 (6 之 3) 

管理命令 (107) 

契約條件變更 (111) 

強制移轉 (130) 等  

(無資本特殊法人 ) 

分擔金

(K46) 檢查權限 (14,182) 
命令權限 (181,K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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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共同組成。另外，金融監督委員會中雖有三個局部，但因人員非常精簡1，實際執行

金融機構管理、監督等業務係由金融監督院負責。  

(二) 金融監督院   

在 1998 年以前，有關保險公司之檢查業務，係依保險法設立之特殊法人「保險監督

院」負責執行。1997 年金監法開始施行後，將原來 4 業種所分別設立之檢查執行機構（保

險監督院、銀行監督院、證券監督院及綜合金融公司監督院）予以統合，而新成立無資

本特殊法人之「金融監督院」。金融監督院在保險法上，是一個具有對保險公司進入檢查

權限（該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機構。至於對保險公司之設立許可權限（該法第 5 條）、

商品許可權限（該法第 16 條）等有關保險業務之許可權限，則屬金融監督委員會。因此，

金融監督院雖僅是具有檢查權限，但實務上其是保險公司之窗口，並直接參與金融監督

委員會會議之任務。  

值得一提者，金融監督院院長同時亦為金融監督委員會委員長所兼任，目前約 1500
名在職員工身分均未具公務員資格。同時，營運費用幾乎是由被監督之金融機構所負擔，

各保險公司負擔金額為總負債額之萬分之 2.83242（金監法第 47 條、有關金融機構分擔

金之徵收，規定於第 3、4 條）。  

三、監督法  

韓國保險相關法制除涉及保險交易之商法外，其他監督保險業之相關保險監督法規

計有：  

(一) 保險法（業法）  

(二) 保險法施行命令（業法施行命令）  

(三) 保險法施行細則（業法施行細則）  

(四) 保險業監督規則（業法監督規則）  

(五) 保險業監督業務施行細則（監督細則）  

過去，韓國係採用對保險費率或商品等之事前許可主義，對保險公司進行業務監理。

隨著對保險費率 3或商品許可之規範放寬 4，而將原有監理制度變更為重視清償能力比率

                                                      
1 金融監督委員 會 職員之身分是 國 家公務員，職 員 數約 50 名。  
2 保險法第 191 條規定檢查對 象 之保險公司必 須 繳納分擔金； 另 外，金融監督 院 過去在實施進 入 檢查時亦有另 外 徵收分擔金， 但現

在只有以年度 分 擔金。  
3 過去，保險 費率 被賦予由保險 開 發院算出，經金 融監督委員會 所 認可之費率才 可 使用。但是，從 2000 年 4 月起，改 變為保險開發

院只計算純保 險 費率，至於附 加 費用率則由使 用 各保險公司自 行 決定（純保險 費 率亦於 2003 年 4 月起自由化）  
4 商 品 許 可 制 度 中 ， 在 汽 車 保 險 、 強 制 保 險 ， 或 橫 跨 壽 險 與 產 險 兩 領 域 之 保 險 ， 仍 持 續 採 用 事 前 許 可 制 度 ， 其 他 保 險 種 類 為 事 後報

備制或無須報 備 制（監督規定 32 條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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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營績效評價等（如同 EU 各國型態）事後監督主義。  

有關清償能力比率與經營績效評價（保險法第 6 條之 3‧2 項）之規定，茲分述如下： 

(一) 清償能力比率  

清償能力比率即是相當於我國風險基礎資本額比率之規定，當比例未達 100%時，

即成為監理行動之對象（保險法施行命令 12 條之 3）。其清償能力比率，主要係引用限

定於承保風險之 EU 型態邊際清償比率規定。  

清償能力基準金額

清償能力金額
清償能力比率＝

 

1.清償能力金額  

清償能力金額是從資本等「合計項目」中，扣除未償還新契約費等「減項」

而求得（監督規定第 56 條），茲分述如下：  

(1) 合計項目  

資本金、資本盈餘金、資本調整、貸款呆帳備抵金、異常危險備抵金、

超過解約返還金之累積責任準備金、契約者利益分紅備抵金、次順位借款（未

滿 5 年期間者每期扣除 20%）。  

(2) 減項  

未償還新契約費、前付費用、營業權等無形固定資產。  

2.清償能力基準金額  

清償能力基準金額是將「對一般保險之清償能力基準金額」與「對長期保險

之清償能力基準金額」兩者加總後求得：  

(1) 對一般保險之清償能力基準金額：「保險費基準（a）」或「保險金基準（b）」
之較大額者  

A.保險費基準：1 年收入保險費✕  17.8% 
B.保險金基準：3 年之平均損害發生額✕  25.2% 

(2) 對長期保險之清償能力基準金額：（a）或（b）之較大額者  

A.長期保險之責任準備金5 ✕  4% + 長期保險 1 年之危險保費收入✕  17.8% 
B.長期保險責任準備金✕  4% + 長期保險 3 年之平均損害發生額✕  25.2% 

                                                      
5 從準備金中扣 除 契約者利益備 抵 金及未償還新 契 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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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績效評價  

經營績效評價係以設立兩年以上之所有保險公司為對象，由金融監督院進行之信評

制度。信評之評等包括清償能力、資產健全性、經營管理、收益性及流動性等 5 項（參

照表 1），外加第 6 項綜合評價給予 1 等（優秀）、2 等（良好）、3 等（普通）、4 等（脆

弱）及 5 等（危險）之 5 階段作評等。各公司之評等為非公開，如在綜合評價 4 等（脆

弱）以下時，即成為監理行動之對象。  

另外，經營績效評價並非只有量性分析，同時亦加入質性分析之評價，此是因為金

融監督院考量必須實際進行檢查後方予以評價，避免未實際進行檢查而僅以量性分析予

以評價之缺失（監督規定細則 53 條）。  

表  1 經營績效評價之評價項目及比重  

評價項目  量性評價項目  質性評價項目  

清償能力  
（30%）  

清償能力比率 I（20%）  
清償能力比率 II（10%）＊  

清償能力變動要因之適確性  
●今後之清償能力改善可能性  
●清償能力維持政策之妥當性  
●其他經營績效評價時被認為重要之事項  

資產健全性

（20%）  
不良資產比例（10%）  
加重危險資產比例（10%）＊＊  

資產健全性分類之適確性  
●保有危險資產之適確性  
●不良資產管理能力  
●授信管理之適確性  
●其他經營績效評價時被認為重要之事項  

經營管理  
（20%）  

--- 

整體之財務狀態及營業能力  
●經營政策之樹立與執行能力之適確性  
●風險管理能力  
●內部經營管理之合理性  
●法令遵循  
●其他經營績效評價時被認為重要之事項  

收益性  
（15%）  

損害率（5%）  
事業費率（5%）  
資金運用收益率（5%）  

損益結構變動原因之適確性  
●損害率管理之適確性及合理性  
●事業費執行之效率性  
●其他經營績效評價時被認為重要之事項  

流動性  
（15%）  

流動性資產比率（7.5%）  
現金收支差比率（7.5%）＊＊＊

流動性變動原因之適確性  
●資金調度及運用結構之合理性  
●流動性管理能力  
●其他經營績效評價時被認為重要之事項  

＊     從清償能力比率 I 之清償能力金額扣除貸款呆帳備抵金及次順位借款之比例  
＊＊    資產別危險加重值所課賦之危險加重資產，除以總資產之比例  
＊＊＊  現金收支差（=保險營業收支  + 保險營業外收支  – 保險未收金增加額  + 保險未付金增加額）除以收入保險費之比例  
＊＊＊＊括弧內之數值，附於綜合評價時之比重比例。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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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破產處理制度 

保險法對保險公司破產處理規定，主要係規範於該法第 2 章第 6 節「保險事業之管

理」。但在 1997 年之金融危機以後，保險公司之破產手續並非透過業法處理，而是優先

適用 1997 年 1 月所成立之「改善金融產業結構之相關法律（金產法）」。另外，保險法與

金產法雖在監理行動標準或管理命令上有重複之規定，但原則上對保險公司之監督，根

據保險法對保險公司破產處理，則可優先適用金產法。  

一、保險監督法上之制度  

在實務上雖然並不透過保險法去進行破產處理，而是由金產法做破產處理，但是因

金產法是整體金融機構在破產處理上所優先適用之法律，因此各個金融機構之破產處理

中，金產法條文未明確規定者，多由金融監督委員會作判斷。基此，處理保險公司破產

時並非全然漠視保險法相關規定，而全面採用金產法，其在保險法適用上，亦有強化金

融監督委員會權限之作用。至於保險法上之破產處理制度將介紹如下供為參考：  

(一) 保險法上之破產處理  

保險法之破產處理有關於委託管理（99 條）、管理命令（107 條）、指派保險管理人

（108 條）、概括移轉（117 條）等相關之規定。具體而言，管理命令為金融監督委員會

在「認為從保險業之業務或財產狀況評估，繼續經營業務有困難時」、或「認為業務狀況

明顯不利於公益，而繼續經營業務有不當時」，得對保險公司命令停止經營、業務及財產

管理或移轉契約。必要時，為進行業務及財產之管理，可由金融監督委員會派遣保險管

理人（保險法 107 條、108 條）。再者，保險公司經司法判定解散時，保險公司應課以支

付從解散日起三個月以內所發生之保險金，以及具有返還未滿期保費之義務。  

然而，韓國保險法在處理破產保險公司部分，計有下列若干特色：  

1.變更保險條件  

韓國經發佈管理命令後，保險公司在進行契約移轉或合併時，可以變更契約

條件。但變更契約條件時，保險法並未規定需經金融監督委員會之許可，而是根

據保險公司之意願，承認其變更有效契約之契約條件6（保險法 120 條、135 條）。 

其次，在契約未移轉前即發佈接管命令（保險法 107 條）時，若獲得金融監

督委員會之許可，亦得以變更契約條件（保險法 111 條）。  

2.強制移轉  

                                                      
6 保險法條文中 ， 雖然規定得依 據 保險公司之判 斷 進行契約條件 變 更，但實際之 適 用上，仍必須 依 據金融監督委 員 會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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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委員會對無法達成契約移轉協議之保險公司，得採取必要之契約移

轉措施（保險法 130 條）。依保險法之規定，主管機關有直接對破產保險公司採取

強制移轉之權責，該項規定對保險公司雖不具絕對的約束力7，但實際上金融監督

委員會仍具有極大之權限。  

3.保證支付制度  

有關保單持有人保證支付制度之運作，係依據存款人保護法之規定辦理，並

非規範於保險法。然而，在 1998 年存款人保護法修法前，則是依保險法之規定，

由保險監督院（現為金融監督院）內設置之保險保證基金，充作當時有關保險金

及各項給付之保證支付制度（舊保險法 197 條之 9~20）。  

至於 1998 年以前之保險保證基金，謹摘要如下：  

表  2 保險保證基金概要（1998 年以前）  

營運機關  保險監督院（保險法上之無資本特殊法人）（舊法 197 條之 9）  

保證對象  
保險法中所規定之保險公司（為財政經濟部長所指定之以經營再保險與保證
保險為主之保險公司除外）所承保之保險契約（要保人及保險費支付人為法
人之保險契約除外）  （舊法 197 條之 15、舊施行命令 51 條之 21）  

保證事由  命令業務停止、命令整理、解散、及財政經濟部長所認定之情況（舊法 197
條之 13）  

保證方法  
保證事由發生時，保險公司必須支付之金額（每人限額 5000 萬韓元） 予要
保人。以特殊方式採契約移轉至其他保險公司時，得以相當於填補金額之資
金作為援助（舊法 197 條之 13、15；舊施行命令 51 條之 17、19）  

分擔金  保險公司之捐獻金（收入保費 0.15%，有 5%範圍之增減制度），政府之捐獻
金、保證基金之收益金（（舊法 197 條之 10、舊施行命令 51 條之 15）  

(二) 保險法對保單持有人之保護  

韓國對保險業係採取許可制度，保險公司在取得金融監督委員會之執照時，必須符

合各項要件資格，其中之一為謀求保險事業安定性之最低資本金，除了經營單一險種之

保險公司外，原則上要有 300 億韓元以上之資本額（保險法第 6 條、保險法施行命令第

11 條之 4）。  

另外，對保單持有人賦予下列各項優先權：  

1.要保人預託金制度與優先權  

金融監督院對責任準備金等提存不足、收益無法列入之保險公司（特別是新

設公司），基於保護要保人之立場，設定需要將相當於 30%資本額之現金，存放

                                                      
7 保險法中，對 金 融監督委員會 於 契約移轉上採 取 必要措施時， 賦 予須聽取承保 保 險公司意見之 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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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融監督院之「保護要保人預託金制度」（保險法第 6 條之 2）。  

當有保護要保人之必要、或保險公司解散時，將返還預託金，且股份有限公

司型態保險公司之要保人及受益人，對預託金部分具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之

權利（保險法第 40 條）。  

2.對責任準備金資產之優先權  

股份公司型態之要保人或受益人之債權，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對於責

任準備金之相當金額部分，具有優先受償權。其次，產物保險公司之退休年金等

商品，因為特別帳戶已區分管理運用，此時對特別帳戶之資產，應有別於其他責

任準備金，而具有優先受償之權利（保險法第 39 條）。  

再者，優先受償權之順位如表 3 所示，在保險契約債權中，強制保險與任意

保險、儲蓄保險與補償保險、保險金債權與未經過保費債權等之間並無先後差別，

都具有相同之順位。  

表  3 優先特權之順位  

優先順位  債         權  法    源  

第 1 順位  最後 3 個月薪資、最後 3 年退休金、災害補償金、
房屋貸款保證金之ㄧ定金額  

勞動基準法  
房屋租貸借保護法  

第 2 順位  優先於質權、抵押權之租稅、公課金  國稅基本法  

第 3 順位  由質權、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及具有對抗性之租
貸借保證金  

民法、房屋租貸借保
護法  

第 4 順位  最後 3 個月以外之薪資債權及勞動債權  勞動基準法  
第 5 順位  一般租稅、公課金  國稅基本法  
第 6 順位  保險契約債權  保險法  
第 7 順位  一般債權  --- 

（資料來源）：商事法務研究會，亞洲、太平洋各國之企業破產與擔保法。  

(三) 解約限制之有無  

韓國商法中規定，保險公司宣告破產經過 3 個月後，保險契約即行失效（商法第 654
條）。實際上根據保險公司破產處理所適用之金產法，在契約進行移轉時，保險公司經認

定為問題金融機構，而由發佈業務停止命令之金融監督委員會指派接管人時，在停止新

契約與保險金支付之同時，亦限制其有解約之行為。再者，所有被認定為問題金融機構

之保險公司，並不是依照業務停止命令而進行解約限制，而是繼續其營業並進行更換經

營者或減資，其後亦有存款保險公司之資金援助而進行重整之實例。  

二、因應保險公司破產之破產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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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之破產處理雖已規定於保險法中，但因長期以來未有保險公司破產之情勢

發生，致其欠缺具體內容規範。因此，金融危機以後之保險公司破產處理，多基於「金

融產業結構改善之相關法律（金產法）」及補足其內容之「保險業監督規則（監理規則）」，

而由金融監督委員會作破產處理。其次，韓國一般破產法雖然有公司重整法、和議法及

破產法等三種法律，但保險公司之破產中，並沒有適用一般破產法之實例8。  

至於金產法之保險公司破產認定與處理，茲扼要說明如下：  

(一) 金產法之破產處理  

金產法之破產手續，係以行政機關之金融監督委員會為主體，並依照圖 2 之手續進

行。  

 

 

 

 

 

 

 

 

 

 

 

 

 

 

圖 2 基於金產法之保險公司處理手續  

                                                      
8 一 般 企 業 之 破 產 處 理 中 ， 很 少 透 過 三 種 破 產 法 做 法 律 處 理 之 實 例 。 一 般 企 業 是 以 債 權 金 融 機 構 協 議 會 為 中 心 ， 一 般 是 透 過 與 銀行

等 大 額 債 權 人 之 利 益 調 整 、 債 務 免 除 或 延 期 、 謀 求 將 置 於 銀 行 管 理 下 之 企 業 做 重 建 等 ， 被 稱 為 「 企 業 結 構 改 善 約 定 手 續 」 之重整

手續。  

清償能力比率：未達 100% 經營實態評價：未達 3 級  

適期導正措施 (金產法 10、監督規定 66~72) 
 啟動基準  導正措施  

①經營改善勸告  
(監督規定 66 條 ) 清償能力比率為 50%~100%等  對經營者警告、增資、縮減經營等  

②經營改善要求  
(監督規定 67 條 ) 清償能力比率為 0%~50%等  關閉營業據點、要求更換經營者、暫時停

止部份業務等  
③經營改善命令  
(監督規定 68 條 ) 

清償能力比率未達 0% 
不實金融機構  

發行股票之全額減資、停止部分經營者之

執行權限等  

提出經營改善計劃 (金產法第 10 條、監督規定第 69 條 ) 

金融監督委員會之計劃審議【經營評價委員會→金融監督委員會】 (監督規定第 69 條 ) 

計劃不認可  計劃認可→轉移期間 (監督規定第 70 條 ) 

改善計畫提出後 1 個月以內  

業務停止等 (金產法第 10、14 條 )→經營績效調查  

問題金融機構之重整  【支援措施等 (金產法 11、12 條 )】  

整理方法

契約移轉 讓 與 業 務 營 M&A 重整保險公司  

不履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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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金融危機之後，由金融監督委員會進行之保險公司破產處理是從「保險公

司經營改善措施（1998 年 8 月）」做處理。在此措施中，金融監督委員會對清償能力比

率不足之 22 家公司9（壽險公司 18 家、產險公司 4 家），要求提出經營正常化計劃，由

會計師、學者等組成評價委員會進行對正常化計劃之適當性與實現可能性予以評估，最

後由金融監督委員會判定 4 家壽險公司為金產法之問題金融機構（破產金融機構），進行

破產處理10。  

(二) 行動監理措施  

行動監理措施為事前防止保險公司之負債惡化，基於清償能力比率與經營績效調

查，由金融監督委員會對保險公司發出經營改善勸告、要求、命令，對經營不善之保險

公司要求實行經營改善措施（金產法第 10 條）。其次，即使清償能力比率等指標已達發

動行動監理措施基準時，並非可直接對該公司發動監理行動，基本上會先尊重各公司之

自主經營改善意願。因此，首先由金融監督委員會對該金融機構要求提出經營改善計劃，

若由金融監督委員會判斷其內容不足或實現不可能時，才開始採取監理措施。  

通常監理行動措施分為經營改善勸告、要求、命令，其基準如下：  

表  4 行動監理基準與措施  

 啟 動 基 準  監 理 措 施  
經
營
改
善
勸
告  

♦清償能力比率 50%~100% 
♦經營績效評價之綜合評等雖在 3 級以上，
但清償能力、資產健全性在 4 級以下 

♦設定發生巨額損失時，將會低於上述基
準之情況  

對保險公司或經營者提出警告與注意、增資
或減資、縮節經費、固定運用資產之再檢討、
處分不良債權、人才與經營改善、股票分紅
與保單分紅之再檢討、對新事業或新事業投
資之再檢討、調整費率等建議。  

經
營
改
善
要
求  

♦清償能力比率 0%~50% 
♦經營績效評價之綜合評等在 4 級以下  
♦設定發生巨額損失時，將會低於上述基
準之情況  

關閉營業據點或合併或再建、要求更換經營
者、暫時停止部分事業、削減人員或組織、
第三者之 M&A 或事業全部或部分之讓與計
劃、持有風險資產之再建、處分資產、解散
子公司、締結再保險、經營改善勸告中所採
取之監理措施  

經
營
改
善
命
令  

♦該當金產法之問題金融機構時  
♦清償能力比率 0%以下  

發行股票之全額或部份減資、暫時停止經營
者之執行權限、任免保險經理人、停止 6 個
月以內之所有保險事業移轉或合併部份或全
部契約、由第三者承接保險事業、經營改善
要求中所採取之監理措施。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督規則第 66~68 條。  

                                                      
9 採取保險公司 經 營改善措施之 時 ，韓國壽、產 公 司共計有 50 家， 到 2011 年 10 月 止，剩下 46 家。  
10 4 家保險公司 （ 國際生命、 BYC 生命、太陽生 命 、高麗生命） 於 1998 年 8 月確定 為不實金融機 構 ，實施 3 個月停 止業務與董事

職務、及派遣 管 理人。其後， 4 家公司之契約 皆 被移轉至大型 壽 險公司（國際 → 三星、 BYC→教保、太陽→興 國 、高麗→安聯第

一），於同年 11 月撤銷執照進 行 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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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金融機構  

在保險公司陷入債務惡化或支付停止狀態時，即由金融監督委員會等判定為問題金

融機構（破產金融機構） 11。經判定為問題金融機構後，除根據金產法命令契約移轉或

停止經營者之執行權限等措施外，為使對問題金融機構確實履行監理措施，金融監督委

員會將會勸告其與指定之其他金融機構進行合併、或向金融機構提示存款保險公司之資

金援助額等，透過政府機構積極關切，促使問題金融機構進行契約移轉或合併（金產法

第 11 條）。  

再者，金融監督委員會在問題金融機構因財務惡化而難以繼續經營時，會在請求存

款保險公司或政府進行出資、購回其持有政府債券、次順位債權之同時，命令原有股東

進行減資，將金融機構實質上置於公共管理之下（金產法第 12 條）。  

(四) 問題金融機構之重整  

對於問題保險公司之處理方式，有合併、契約移轉、轉讓業務、移轉契約或轉讓業

務至接管金融機構等各種情形。截至目前為止，經處理之案例係以持續維持契約效力為

前提，基於金融監督委員會之請求，對問題金融機構則由存款保險公司進行資金援助，

透過吸收合併與移轉保險契約進行破產處理。  

其次，「接管金融機構」係指由存款保險公司全額出資設立之金融機構  （存款法 36
條之 3）。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若破產保險公司本身無法找到契約移轉之對象時，多藉

由金融監督委員會透過斡旋將契約移轉至現存之保險公司 12，目前尚未有破產保險公司

之契約移轉至接管保險公司之實例13。  

肆、保證支付制度 

一、保證支付制度概要  

由於 1997 年 12 月存款人保護法（存款法）之修訂，保險法中之保險保證基金於 1998
年 4 月被統合於存款保險公司，因而目前韓國之保險契約保證支付制度是由存款保險公

                                                      
11 問 題 金 融 機 構 係 指 （ 1） 負 債 超 過 資 產 之 金 融 機 構 、 因 巨 額 之 金 融 事 故 或 不 良 債 權 之 發 生 致 負 債 超 過 資 本 、 明 顯 經 營 困 難 之 金 融

機 構 ， 並 由 金 融 監 督 委 員 會 或 存 款 人 保 護 法 之 營 運 委 員 會 所 決 定 者 （ 債 務 超 過 狀 態 之 金 融 機 構 ） 、 （ 2） 保 險 金 或 存 款 之 支 付 、

或從其他金融 機 構借入金之償 還 陷入停止狀態 之 金融機構（ 停止 支付狀態之金 融 機構）、（ 3）沒 有 外 部 資 金 援 助 或 另 外 借 入 等 ，

難以清償保險 金、存款或借入金，而為金融監督 委 員會等所認定 之 金融機構（即將 陷入停止支付 狀 態之金融機構）等 3 種定義（金

產法第 2 條）。  
12 保險公司之破 產 處理中，有接 管 金融機構作為 買 取壽險公司不 良 資產之接收者 實 例，但並沒有 作 為契約移轉之 接 收者實例。目 前，

設有做處理破 產 之綜合金融公 司 與信用合作社 2 家公司，承接 破 產金融機構之 資 產與負債，並 進 行 pay-off 業務。  
13 被認定為不實 保 險公司，且無法 在公開招募找 到 買家之斗源人 壽（ 1999）、三信 人壽與現代人 壽（ 2001），其契約被移轉至接 受

存款保險公司 出 資而重整中之 大 韓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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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運作。  

保證支付制度具有下列各項特徵：（1）非僅為保險業界單一產業，而是橫跨金融機

構之保證支付制度、（2）保證支付制度以保險制度（被保險人：要保人等；保險人：存

款保險公司；保費繳納人：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運作，若發生存款保險事故 14，由存

款保險金基於要保人之請求而支付、（3）保險公司之保險費適用變動費率。  

二、制度之運作組織  

存款保險公司是基於存款人保護法所創設，為財政經濟部監管下之無資本特殊法人

（存款法第 4 條、第 27 條），1998 年 4 月起，亦成為對銀行以外之保險公司、綜合金融

公司、相互儲蓄銀行、信用金庫等 6 種金融業之存款等債權之保證支付機構，員工數約

有 700 名。  

存款保險公司為九位委員所組成之營運委員會 15，負責進行存款保險事故之設定、

資金援助等決定、以及業務營運之基本方針與基金之運用計劃等之審議（存款法第 8、9
條）。  

三、業務內容  

存款保險公司之主要業務，分為（1）由存款保險基金債券與加保金融機構之保費所

募集之資金（存款保險基金）為基礎，進行對破產保險公司之要保人等債權做保證支付

之資金援助等（存款保險金與資金援助）業務、（2）對有破產責任之問題金融機構之員

工、與對問題金融機構之債務不履行之法人，要求損害賠償之追究責任業務（存款法第

21 條之 2）、與（3）存款保險公司成為最大債權人之清算金融機構清算人、及破產財產

管理人之業務（公資法第 20 條、金產法第 15 條、金產法施行命令第 5 條之 7），等三大

類業務（存款法第 18 條）。  

(一) 資金援助業務  

1.存款保險公司之資金援助  

存款保險公司對會員金融機構，可以兩種方法進行資金援助。其一為對發生

存款保險事故之保險公司要保人，基於其求償而直接支付存款保險金（存款法第

31 條）16；其次則是進行對問題金融機構出資、或由其他金融機構吸收、合併時

                                                      
14 「存款保險事 故 」指保險公司 陷 入支付停止或 被 撤銷執照之狀 態 （存款法第 2 條 ）。  
15 存款保險公司 之 董事會雖具有 公 司營運之權限 ，但資金援助等 之 最後決定，仍取 決於營運委員 會 ；另外 ，在進行 資金援助時 ，依

照最小費用原 則 之做資金援助 之 情況，為營運 委 員會決議後， 基 於公共資金管 理 特別法（公資 法 ），必須另由 公 共資金管理委員

會作決議  
16 發生存款保險 事 故時，除對有保 證對象契約之 要 保人支付規定 存 款保險金外，破 產金融機構之 賠 償率若超過保 證 額時，有債權買

收制度（存款 法 第 35 條之 2）、 或以作為支付 存 款保險金前之 一 次金額之代支 付 金制度（存款 法 第 31 條、存款法 施行命令第 17



 

- 14 - 

之資金援助（存款法第 38 條）17。此兩種方式之概要如表 5 所示：  

表  5 存款保險公司之存款保險金支付及資金援助摘要  

 支付存款保險金  （存款法第 31 條）  資金援助（存款法第 38 條）  
保

證

對

象

債

權  

由保險契約所衍生之保險金及各種給付金、其

他約定債權  
但，以下之保險契約除外  
(1)法人（要保人及保費獎者皆為法人）契約

（但，勞基法之退休保險契約除外）  
(2)保證保險契約＊  
(3)再保險契約  
（存款法第 2 條、存款施行命令第 3 條）  

無特別規定  

保

證

額  

保險金支付公告日＊＊之保險金及各種給付

金債權（若有債務則相抵）之額度。但，每 1
要保人之限度為 5000 萬韓元（存款法第 32
條、存款施行命令第 18 條）  
【保險契約債權】  
(1)補償保險：保險金或未經過保費（解約基

準）  
(2)儲蓄保險：滿期金及其他各項給付之合計

額、或繳納保費及利息之合計額，兩者較

小者  

無特別規定  
但，基於公共資金管理特別法（2000 年

12 月制定），有「公共資金援助原則」  

啟

動

要

件  

發生存款保險事故時  
(1)撤銷營業執照等（第 2 種保險事故）：由要

保人之申請而啟動  
(2)停止支付（第 1 種保險事故）：存款保險金

之支付在營運委員會決議後，由要保人之

申請而啟動  
（存款法第 2、31、34 條）  

營運委員會得於以下任一條件符合時，

進行資金援助（存款法第 38 條）：  
(1)資金援助在順利成立合併上有必要時

(2)為保護要保人及安定信用秩序上，有

改善問題金融機構財務結構之必要時

(3)因保險契約之流出等造成財務結構惡

化及經營困難，而為金融監督委員會

認可，已向存款保險公司要求時  
＊   存款法施行命令附則第 2 條。  
＊＊存款法第 31 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7 條。  

2.資金援助手續  

保險公司之保證支付制度係在存款保險制度下進行運作，保險公司若發生停

止給付或撤銷執照等存款保險事故時，要保人有當然之權利，得直接對存款保險

公司要求支付存款保險金。然而，有關保險公司之破產處理，通常是在存款保險

事故發生前提供資金援助，以進行保險公司之破產處理。  

                                                                                                                                                                      
條）  

17 資金援助中， 有 資金之貸出、 預 託、資產買收 、 債務保證、出 資 及捐出等（存 款 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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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在停止給付之前，金融監督委員會基於金產法對破產保險公司進

行「問題金融機構」之認定、要求存款保險公司提供資金援助，存款保險公司經

過營運委員會之決議而決定資金援助（存款法第 38 條）、進行以契約移轉與吸收

合併等破產處理為前提之資金援助（金產法第 11 條）。再者，資金援助之方法，

雖是基於 2000 年所成立公共資金管理特別法（公資法）之公共資金援助原則所決

定，但是在實際接管保險公司時，除依該援助原則之外，亦應考慮從業員之就業

安定等因素。  

茲將其處理原則歸納如下：  

(1)最小費用原則  

所謂最小費用原則係以嚴格之基準提供資金援助，經由會計師等民間專

家之調查，以資金援助費用最小為原則，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處理（公資法

第 13 條）。換言之，相對以支付存款保險金方式對金融機構作清算理處而言，

若資金援助方式能減少存款保險公司之負擔時，就會以資金援助方式進行問

題金融機構之破產處理。  

至於最小費用原則，並非單指上述以存款保險公司負擔最小之選擇處理

方法。若考量問題金融機構在該業種之市場占有率等因素後，而採取存款保

險公司支出額最小之方法，反而會助長金融市場不安使國民經濟上之成本增

加時，得選擇納入國民經濟成本考量之處理方式，藉以取代最小費用原則之

處理方式（公資法施行命令第 6 條）。  

惟在考量國民經濟之成本後，需由存款保險公司作資金援助時，其必須

先經由存款保險公司營運委員會之決議，再通過設置於財政經濟部內之資金

管理委員會（財政經濟部長、企劃預算處長、金融監督委員會委員長、及其

他 5 人（公資法第 4 條））之決議。  

(2)損失分擔之原則  

存款保險公司在資金援助上，係透過減資、更換經營層、縮減從業人員

等，對破產之利害關係人進行公正分擔損失為前提而進行。同時，對被指定

為問題金融機構之經營者、員工及大股東，由金融監督院實施特別檢查，對

應負責任之人追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必要時亦可進行刑事告發（公資法第

14 條 1、4 項）。  

(3)自力救濟之原則  



 

- 16 - 

資金援助並非一次就全部給予必要之金額，其是根據破產金融機構之重

整手續進度，分數次投入必要資金（公資法第 14 條第 2 項）。再者，在重整

方面，存款保險公司及金融監督委員會與問題金融機構之間，會締結經營正

常化履行計劃約定，訂定嚴格目標而要求努力於自力救濟（公資法第 14 條第

3 項、第 17 條）。  

(4)透明性、客觀性之原則  

根據事前公佈之監督規定，適用於階段性之監理措施，以確保破產手續

之透明。同時，在實際資金投入方面，藉由存款保險公司專門機構進行資金

援助，以確保政治上之中立性。  

(二) 對問題金融機構經營者之追究責任  

存款保險公司對接受資金援助保險公司之經營者等，被賦予為追究責任之調查權

限。若調查結果為有責任時，得對問題金融機構之經營者提出損害賠償。再者，當問題

金融機構對存款保險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不回應時，存款保險公司可取代問題金融機

構，直接對應負責任之人請由損害賠償。在過去，存款保險公司曾經在保險業方面，對

9 家保險公司 72 人進行調查，其中對 5 家保險公司 32 人提起 333 億韓元之損害賠償訴

訟，並對 378 億韓元隱匿財產執行假扣押措施。同時，亦對向破產保險公司借款而不履

行債務之人進行調查，對透過假買賣等而隱匿之 3 億韓元，進行法律上應執行之手續。  

(三) 清算人及破產財管人業務  

在接受資金援助之破產財團等破產處理上，根據公資法之規定（除其他法令外），存

款保險公司或其員工可以被選任為破產財產管理人。至於，存款保險公司關注清算手續

之理由，在於透過清算手續效率化，一方面壓縮費用，一方面使資金回收最大化。  

存款保險公司為改善過去破產財團缺乏效率之缺失，亦就職員人數之管理與破產財

團間之回收績效進行競爭，對表現為前 5%之破產財團的職員，提供優先重新雇用之機

會，藉以提高資金回收之效率。  

此外，若破產財團處理時間過長時，將發生支付予律師等管理費用過於龐大，恐有

高於財團回收費用之情況發生。為避免此種情況之發生，存款保險公司除以公正價格承

接破產財團所持有之資產外，同時亦擔任訴訟中之案件與文書管理等工作，藉以謀求破

產手續之短期化。  

四、特殊商品（強制保險等）之處理  

依據存款法規定，對強制性保險等之保證則與其他保險相同，並沒有做特別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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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但是，當保險公司破產時，由於現行保證支付制度中，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等強制

性保險，最高亦給予 5,000 萬韓元之相同保證。因此於 2002 年 9 月，對超過存款保險公

司保證範圍之強制保險金等債權，透過保險法之修訂，要求保險業應如表 6 所示內容，

成立獨立之保證支付制度。  

表  6 保險業獨立之強制性保險保證制度案概要  

 內          容  
契約對象  強制保險＊、汽車綜合保險（任意汽車保險）  
保護對象  超過存款保險公司保證支付範圍之金額（無限制）  
醵     出  由保險公司事後醵出  
營運主體  大韓財產保險協會  
開始時期  2003 年 4 月起  

＊強制保險中，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狩獵保險、身體損害賠償保險（火災之災害補償）、與原子力損害賠償保

險、油類污染損害賠償保險、特殊休閒綜合保險等 17 種強制保險。  

伍、保證支付之限額 

一、存款保險金 

存款保險公司之營運委員會在存款保險金事故發生後 3 個月內，會決定是否支付存

款保險金（存款法 34 條）19 。在支付存款保險金時，會將開始支付日期等具體支付方式，

公告於首爾市及問題金融機構總公司所在地各一家以上之早報。此公告日稱為「保險金

支付公告日」（以下稱公告日），而存款保險金對象之保險契約債權額確定日，即為公告

日。以公告日時點20之保險契約債權與債務額相抵後，支付每一要保人上限 5,000 萬韓元

之存款保險金（存款法第 31、32 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7 條）。至於具體之保險相關保

證支付額如表 7（存款法第 32 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8 條）所示。  

再者，過去對保險金債權之存款保險金支付，雖與結算性存款一樣，引進全額保護

制度，但因顧及要保人等之道德風險，從 2001 年 1 月起改採部分保護制度（pay-off 制

度）。  

 

                                                      
18 存款保險金之 支 付額，原則上 ， 是由保險金支 付 公告日之債權 額 扣除債務額而 算 出（存款法 第 32 條）。但根據 勞基法對退休保

險債權之存款 保 險支付額，得 為 保障領取者之 生 活而不與債務 相 抵之存款保險 金 支付（存款法 施 行命令第 18 條） 。  
19 營運委員會在 第 1 種保險事 故（停止支 付）發 生時，通 常會在 2 個月內（如果 得到財政經濟 部 之許可，最多可 以延長 1 個月）決

定是否支付存 款 保險金。而第 2 種保險事故（ 撤 銷營業執照等 ） 之情況，則依 照 要保人之請求 支 付  
20 保險事故發生 時 ，加保之金 融機 構與金融監督 委 員會等，有 對存 款保險公司通 知 之義務，而 存款 保險公司在事 故 發生後，在 多久

之時間內須公 告 保險金支付上 ， 法律並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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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存款保險金之保證支付額之變化  

2000 年 12 月 31 日止  
1998 年 7 月 31 日以

前之契約  
繳納保費在 2000 萬

韓元以下  
繳納保費超過 2000
萬韓元  

2001 年 1 月 1 日後  

保障解約金（或滿期

金）  及其他各種給

付金之合計額、與繳

納保費及利息之合

計額中較小額者，其

上限為 2000 萬韓元

保障解約金（或滿期

金）及其他各種給付

金之合計額、與繳納

保費及利息之合計

額兩者較小額者  

全額保障解約金（或

滿期金、保險金）與

其他各種給付金之

合計額  

全額保護保險公司破產以前所發生之保險

金債權。  

保障解約金（或滿期

金）及其他各種給付

金之合計額、與繳納

保費及利息之合計

額中較小額者，其上

限為 5000 萬韓元  
保險金債權方面，則

以保護與上述之合

計額，上限亦為 5000
萬韓元  

二、資金援助  

有關資金援助金額之規定，在存款人保護法中並未規定，此乃基於公共資金管理特

別法之「最小費用原則」，係由存款保險公司之營運委員會決定援助金額。  

但是，過去對經判定為問題金融機構財產保險公司之資金援助上，除無變更保證對

象契約之條件外，連保證對象外之契約條件亦未做變更，不管是否為保證對象契約，均

由存款保險公司儘可能進行全額保障之資金援助。  

陸、保險費賦課之徵收方式 

一、保險費之性質  

存款保險公司設有專為管理保護要保人資金之存款保險基金，存款保險基金計分為

6 種金融業基金且分別帳戶管理。此外，在保險業方面，又可區分為人壽保險與財產保

險兩類（存款法第 24 條、24 條之 3）。  

韓國保證支付制度之存款保險費，係以對發生存款保險事故之要保人等做損害補償

之用。然而，由於在 1997 年開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後，隨即發生金融危機，因而在累積

存款保險費以前，就發生缺額必須尋求政府資金援助之窘境。  

從圖 3 可知，資金援助金額幾乎都是從政府保證之存款保險基金債券（存款法第 26
條之 2）21與借款（存款法第 26 條）22 籌措而來，而取自會員機構向存款保險公司繳納

                                                      
21 2000 年 12 月時 點，由國會認 可 之政府保證額 度 為 83.5 兆韓元， 截至 2001 年底為 止，發行保證 額 度 83.5 兆韓元之 存款保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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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之資金，在存款保險基金中僅佔不到 3%。  

 

 

 

 

 

 

圖  3 存款保險公司主要之資金調度方式  

（全業種合計、1997~2001 年累計）  

二、存款保險公司之存款保險費  

會員金融機構對存款保險公司所分擔資金中，計有存款保險費與認捐金兩種。存款

保險契約係因投保金融機構與存款人、要保人為保證對象所為金融交易契約，且自動與

存款保險公司締結（存款法第 29 條）。因此，會員金融機構必須將責任準備金或存款總

額之 0.5%（上限），充做存款保險費繳納至存款保險公司。  

至於認捐金係在會員金融機構取得營業執照時，對存款保險公司醵出之資金，必須

在營業開始起 1 個月以內，以資本額一定比例繳納（存款法第 24 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4 條）。  

(一) 保險公司之保險費  

根據「保險公司保險費繳納規則（繳納規則）」，會員保險公司必須於營業結束後 3
個月內，以現金方式向存款保險公司繳納存款保險費（存款法第 30 條、存款法施行細則

第 16 條、繳納規則第 6 條）。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費之計算方法與其他金融機構不同，具

有（1）以責任準備金與保費收入兩者之平均值為算出基礎、（2）引進考量保險公司破產

風險之可變費率等特徵。  

換言之，保險公司之保險費計算方式為：  

保險費率）投保對象收入保費總額結算期餘額投保對象責任準備金之 ××+ 1/2  
                                                                                                                                                                      

債券；另外， 債 券主要由國內 機 構投資人所購 買 。  
22 由於存款保險 基 金債券對臨機 應 變之調度困難 ，因此存款保險 公 司於必要時 ，得 向政府、亞 洲開 發銀行、國 際復 興開發銀行及加

保金融機構等 借 款。  

借款  
160,493 
(15.7%) 

投保金融機構之認

捐：827(0.1%) 

投保金融機構之保

險費：25,137(2.5%)債券  
835,000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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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依繳納規則第 4 條之規定，投保對象係指保險公司承保之保險契約而言，但

不包括保證保險契約及再保險契約 23。其次，要保人及保費繳納者為法人、政府、地方

自治體、韓國銀行、金融監督院、存款險公司、投保金融機構之保險契約，亦不納入保

障範圍。  

其次，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6 條、繳納規則第 3 條之規定，責任準備金係指前一結

算期末之未經過保費累積金（解約給付額）、長期儲蓄保費累積金（解約給付額）、給付

準備金（IBNR 準備金除外）、保單分紅準備金等之合計額而言。  

再者，依存款法施行命令第 16 條、帳戶科目別會計處理基準之規定，收入保費係指

最近事業年度之原承保保費加上再保費收入，再扣除解約金後之餘額。  

(二) 存款保險費率  

從保險保證基金時代開始，保險公司即採行存款保險費率最高 5%之增減額制度。

因此，存款保險公司承受對保險公司之保證後，亦持續此種在其他業種所沒有之存款保

險費率增減額制度（繳納規則第 4 條）。  

1.基準費率  

存款保險費之基準費率，適用於成立 10 年以上而累積不足之保險公司，  在
2000 年以前為 0.15%，而在 2000 年 8 月之後，因存款保險法施行命令之修訂，

而改為 0.3%。  

2.增額費率  

對設立未滿 10 年之保險公司，一率適用 0.315%（基準費率*105%）之存款

保險費率。  

3.減額費率  

成立 10 年以上而無累積不足之保險公司，其基準費率為最高 0.300%（基準

費率）、最低 0.285%（基準費率*0.95%），並依下列算式所求出之存款保險費率計

算之。  

(1)財產保險公司  

就財產保險公司而言，在適用「保單持有人盈餘管理制度」24中，限制在

「年度有效保費（長期儲蓄性保險除外）÷清償能力」為 500％以內之純保險

                                                      
23 但基於勞基法 之 退休保險契約 不 在此限。  

24做為監理指標 之 保險契約者盈 餘 管理制度，因為 監理指標之重 要 度移轉至清償 能 力比率等，於 2002 年 9 月之保險 法修定時予以廢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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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總額規定，進行反應風險之存款保險費率設定。其結果，在保單持有人盈

餘管理制度限制範圍之「5 倍（500%）」以上之產物保險公司，適用 0.3000%
之存款保險費率；反之，2 倍（200%）以下之產物保險公司，則適用 0.285%
之存款保險費率。  

％
清償能力）（年度有效保費

％保險費率＝ 0.015
3

-5-0.300 ×
÷

 

(2)人壽保險公司  

壽險公司之保費折扣率算式如下：  

   
％

備金純保費準備金─解約準

準備金實際累積準備金─解約
％保險費率＝ 0.015-0.300 ×

 

三、保證支付制度啟動後之法律關係  

(一) 優先權之問題  

發生存款保險事故之投保金融機構，若有未繳納存款保險費時，存款保險公司得優

先接受次於政府稅或地方稅之賠償（存款法第 30 條）。同時，存款保險公司支付存款保

險金後，得在對破產保險公司要保人等所支付之存款保險金額範圍內，向該問題金融機

構取得要保人所擁有之債權  （存款法第 35 條）25。  

(二) 資金援助與經營正常化詳細移轉計劃約定書  

存款保險公司之資金幾乎都是從政府保證之債券調度而來。因此，從存款保險基金

所醵出之資金，被視為公共資金管理法（公資法）所稱之「公共資金」，故接受資金援助

之問題金融機構，必須與存款保險公司締結經營正常化計劃約定書（公資法第 17 條）。  

在韓國，即使接受存款保險公司出資而處於重整狀態之保險公司，除對該金融機構

之經營者限制股東權利之行使外，存款保險公司對其日常業務並不做干涉。但與經營者

有約定遵循既定目標而重整之義務人，若未履行相關約定，政府得要求解任經營者。  

1.經營正常化詳細移轉計劃約定書之意義  

存款保險公司與其進行資金援助之金融機構，對經營正常化計劃之履行以書

面約定之，並於特定期間內對重整履行績效作實地之檢查，以確認其計劃執行狀

況。  

2.計劃書之主要內容  
                                                      
25 存款保險公司 根 據存款保險金 之 支出而取得要 保 人等之債權， 被 解釋為適用於 保 險法中之優先 特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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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計劃書係由本文及經營正常化計劃所構成。本文詳列目的、正常化計劃

之履行義務、正常化計劃之細部計劃等約定之具體內容。經營正常化計劃中，記

載有財務比率改善計畫、自有資本率、總資產收益率、自有資本收益率、費用對

收益比例、員工生產性與不良債權比率等財務事項與非財務事項之達成目標時期

（公資法施行命令第 8 條）。  

約定中若有組織合理化與薪資凍結等情況，為確實履行而需要附有有工會之

同意書，亦要求明示若無法履行約定時之追加措施（公資法第 17 條）。  

柒、保證支付制度之啟動實例 

一、對保險公司資金援助之概況  

1997 年 11 月之金融危機以後，許多金融機構破產，存款保險公司對其進行巨額資

金援助措施。保險業界中，亦有許多保險公司被金融監督委員會裁定為問題金融機構，

其中壽險公司有 12 家（高麗、國際、BYC、太陽、斗源、太平洋、國民、韓德、東亞、

朝鮮、現代、三新）、產險公司有 1 家（麗晶火災），透過契約移轉或救助合併進行接管。 

同時，有些公司雖能存續著，但在接受存款保險公司之資金援助後，卻被公開招標

賣出者有大韓火災、國際火災（現 GREEN 火災），或有因公司規模或社會影響而由政府

接管下進行重建有大韓人壽 26與首爾保證保險。為處理這些問題保險公司而由存款保險

公司所支出之援助金額，在產物保險公司 3 家計有 10 兆 3668 億韓元、在壽險公司 13
家計有 8 兆 5633 億韓元。  

二、產險公司破產處理案例  

(一) 首爾保證保險  

1.首爾保證保險（2001 年底總資產為 56,063 億韓元27）係由 1998 年因企業連鎖倒閉

而有巨額虧損之大韓保證保險，與韓國保證保險所合併而成之公司。  

2.在 1998 年以前金融監督委員會考量保證保險公司破產對金融市場之影響，對於保

證保險公司經營惡化之情形，並未列入 1998 年 8 月實施之保險公司經營改善措施

對象，而允許其繼續經營。惟在 1999 年 4 月經指定為問題金融機構後，為了資金

                                                      
26 存款保險公司 將 大韓生命 51%持分（ 8236 億韓元）出售予韓火 財 團為中心之集 團 ，是由公共資 金 管理委員會所 決 議（ 2002 年 9

月）。  
27 2001 年 12 月底 ，韓國之財產 保 險公司有 22 家（其中國內 14 家、國外公司之分 公 司 8 家），從資 產規模看首爾 保 證保險，是次

於三星火災（ 93,363 億韓元）， 為業界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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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對策，由存款保險公司進行 1 兆 2500 億韓元出資告一段落。  

3.惟在目標自力重建之五大財閥中，因為大宇集團放棄自力重建，在 2000 年 2 月時，

以首爾保證保險對大宇相關債券（本利合計 9.0 兆韓元）中之 6 兆韓元（本金 4.5
兆、利息 1.5 兆）做代償前提之大宇集團任意重整計劃（work out 計劃）成立。如

果首爾保證保險因此破產，連帶大宇集團之重整計劃亦會破產，於是在考量韓國

國民經濟後，由存款保險公司再度對首爾保證保險進行資金援助28。  

4.其後因三星汽車破產，故接受存款保險公司約 10 兆韓元29之巨額出資（參見表 8），
且與存款保險公司締結經營正常化移轉計劃約定書（2000 年 4 月），進行經營重

整。  

表  8 存款保險公司對首爾保證保險之出資狀況（單位：億韓元）  

年  月  出資額  出   資   理   由  
1999.6 12,500 資金注入（99.5 提出經營正常化計劃、99.6 決定對 KDIC 出資）

2000.3 7,000 大宇集團相關（00.2 確定大宇集團之 work-out 計劃）  
2000.8 7,000 同上  
2000.9 10,000 同上  
2000.12 10,000 同上  
2001.7 10,000 同上  
2001.9 13,000 同上  
2001.10 12,000 同上  
2001.11 21,000 大宇集團、三星汽車、其他 work-out 企業相關  
合計  102,500 --- 

（資料來源）：首爾保證保險（www.sgic.co.kr）  

(二) 大韓火災保險及國際火災保險  

1.大韓火災保險（2001 年底總資產：7,267 億韓元）及國際火災保險（2001 年底總

資產：3,663 億韓元）在韓資企業之產物保險公司中，屬於規模最小之集團公司。

兩家公司都是因為汽車保險之損失率惡化、與股市低迷下有價證券之帳面損失擴

大，造成清償能力比率急速下跌，並於 2001 年 3 月經金融監督委員會認定為問題

金融機構。  

                                                      
28 目前保證保險 非 存款保險公司 之 保證支付對象 契 約（存款法施 行 命令第 3 條）。 但 1998 年 9 月 30 日以前投保 之 保證保險契約，

特以特例方式 保 證至 2000 年 12 月底（（存款 法 施行命令附則 第 2 條）。  
29 首爾保證保險 在 2000 年 3 月以 後，接受 存款保險 公司計 8 次 9 兆 韓元之出資。其內 容為對大宇相 關 公司債之保證 債 務 7.5 兆韓元、

三星汽車公司 債 之保證債務 6 千億韓元、其他 企 業債務之保證 債 務 9 千億韓元， 共支出超過 10 兆韓元。此對 1 家公司支出之援

助金額，比較 其 他破產處理之 銀 行而言，則是 相 當突出之援助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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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家公司破產處理之特徵，雖然對對經營者處以停止業務執行命令，但保險公司

仍繼續營業，而在對既有股東要求 100%減資之同時，亦在存款保險公司進行認捐

後，進行對第三人公開出售之公共資金導入後之出售方式處理。  

3.另外，存款保險公司雖分別以資金援助大韓火災 509 億韓元、國際火災 639 億韓

元，但因並未依據保險法作契約條件之變更，且不分保證對象或非保證對象皆予

以資金援助30，因而在要保人完全沒有負擔下進行處理。  

表  9 大韓火災之破產處理  

年  月  破 產 處 理  
2000.10 基於適期監理措施提出改善計劃（決定暫緩該措施）  
2001.3 基於金產法宣告為問題金融機構、命令改善經營  
2001.4 金融監督委員會不認可經營改善計劃  

2001.5 
金融監督委員會命令停止董事執行業務、要求選任管理人、公開出售予存款

保險公司  

2001.11 

金融監督委員會對公共資金管理委員會報告適於「公共資金投入後之出售方

式」  
與大韓水泥等締結出售契約  
基於金產法命令既有股東無償清償  
基於金產法要求存款保險公司資金援助  

2001.12 
依商法最低資本存款保險公司出資 5,000 萬韓元＊（12/7）、大韓水泥等出資

420 億韓元（12/27）、存款保險公司資金援助 380 億韓元（2002.2 時認捐 129
億韓元）後，以讓渡存款保險公司持有股份完成出售  

＊雖保險法中規定有最低資本額（第 6 條），但如因金融監督委員會對存款保險公司要求出資時之相關減資，低

於法定之最低資本額時，在 1 年以內金融監督委員會得不需取消認可（金產法第 11 條第 4 項）。  

(三) 麗晶火災保險  

1.麗晶火災保險（2001 年底總資產 2,129 億韓元）於 2001 年 3 月受到行動監理措施

之緩處分，其後因未能履行向金融監督委員會提出自立重整計劃，在 2001 年 3 月

被宣告為問題金融機構。  

2.與當時同被宣告為問題金融機構之大韓火災一樣，為節省資金援助與安定僱用而

做出公開出售之方針。不過因公開出售之交涉不順，遂於被宣告為問題金融機構

一年後（2002 年 3 月），由公共資金管理委員會決定透過契約移轉進行接管，在

命令停止業務之同時，派遣管理人進駐。  

                                                      
30 2001 年 3 月時，法人契約（指要 保人與保費繳 納 者皆為法人）是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保 證 支 付 對 象 外 之 契 約（ 存 款 法 第 3 條 ）。但 是 ，

2000 年 12 月底 以前，是根據 特 例將法人契約 列 為保證對象之 契 約（存款法施 行 命令附則第 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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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由於契約是由一家保險公司移轉至多數保險公司，因此個人汽車保險等透

過住民登記編號31，由 LG、東部、東洋、現代所分擔，法人業務之汽車保險則移

轉至三星。（參照表 10）。  

表  10 麗晶火災之破產處理  

年  月  破   產   處   理  

2000.5 
海東火災基於適期監理措施而提出改善計劃，FSC 認可由麗晶集團增資

之自力經營改善  
2001.3 基於金產法宣告為問題金融機構、命令改善經營  
2001.5 為節省資金援助與安定僱用，對存款保險公司要求公開出售  
2002.2 公共資金管理委員會檢討處理方式  

2002.3 

公共資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以契約移轉方式處理  
命令停止業務（3 個月）及派遣管理人＊  
停止業務：新契約、保險金及解約金支付（汽車保險之醫療金與修理費

除外）、處分資產等。  

2002.6 
基於金產法，決定將保險契約移轉至 5 家大型產險公司（三星、現代、

LG、東部、東洋）  

＊由於財務調查不順利而業務停止命令延長 3 個月，停止期間為 2002 年 3 月 15 日到 9 月 14 日。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委員會  

捌、結 論 

我國自從加入 WTO 後，保險監理已朝向國際化、自由化時代潮流趨勢，過去原有

事前管制已轉為事後監理方式，保險業經營風險日趨增加，保險公司破產機率亦隨之提

高，近年來國內保險公司破產清理案例逐漸出現即是明證，而若干潛在問題保險公司亦

有如未爆彈，隨時皆有可能浮上檯面造成保單持有人權益之受損，在在顯示建構一套完

善之保險破產保證支付制度實乃刻不容緩當務之急，如此方能適時發揮保障保險消費者

之基本權益。在過去韓國保險破產保證支付制度亦如保險先進國家係基於保險法之規

定，採用保險保證基金方式來確保保單持有人基本權益；惟因實施成效欠佳，於是改弦

更張、修訂存款人保護法，正式轉移由韓國存款保險公司來負責執行保險破產保證支付

相關事宜，藉以確保保單持有人應有權益，實施以來由於績效顯著、普受韓國民眾肯定。 

回顧國內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過去針對若干不良銀行破產時，適時發揮存款保險之應

有功能確實保障成千上萬存款人基本權益，且對於安定金融市場信心及保障存款人權益

                                                      
31 住民登記編號 是 作為個人識別 之 13 位（6 位是出 生年月日 、7 位是性別、出生區 域、出生順位、 檢查號碼）之登 記編號。在日本

住民登記之編 號 民間部門是禁 止 使用之，而韓 國 則被民間廣泛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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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實提供相當大之貢獻，普獲國人之信賴與肯定。基於保險業係屬金融體系之一環，加

上韓國將保險業破產保證支付制度統合於韓國存款保險公司營運績效良好。茲在確保保

單持有人最大利益前提之下，我國實有在現行保險業破產處理機制下，正式將中央存款

保險公司納入保險破產保證支付制度重要選項之一，進而建構一套完善符合國情之保險

破產保證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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